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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2年06月19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 

地  點：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1段99號(本公司營管中心二樓會議室)。 

召開方式：實體方式召開。 

出  席：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計236,201,725股，

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257,700,584股之91.65%。 

主  席：朱董事長文煌        記  錄：吳啓宏 

  

出席董事： 朱董事坤塗、朱董事文煌、李董事怡寧、李董事文國、 

朱董事錦福、邱董事振庭、唐董事琴妮、王董事穎笙、 

陳董事欽智、徐董事文軍。 

列席人員： 法律顧問周元培律師、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世杰會計師。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111 年度營業報告。(無股東提問，請參閱附件) 

(二)審計委員會 111 年度決算書表審查報告。(無股東提

問，請參閱附件) 

(三)111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無股東提

問，詳議事手冊) 

(四)111 年度現金股利分配情形報告。(無股東提問，詳

議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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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1 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 111 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

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芳文會計師、陳政

初會計師查核簽證請參閱附件，連同營業報告

書並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 

二、爰依公司法第 20、228 條及公司章程第 27 條規

定，敬請 承認。 

決議：無股東提問，經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總權數

233,076,701 權，贊成權數 233,020,852 權，占

表決總權數 99.97%，反對權數 10,615 權，無效

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45,234 權，本案照

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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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盈餘分配表詳如附表。 

二、現金股利依本公司章程第 28條第 3 項規定，授
權董事會決議，並報告股東會。 

三、股票股利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
除權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項。 

四、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
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授權
董事長洽特定人全權處理之。 

決議：無股東提問，經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總權數
233,076,701 權，贊成權數 233,020,938 權，占
表決總權數 99.97%，反對權數 10,529 權，無效
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45,234 權，本案照
案承認。 

第二案附表 
 

 

 

 

 

 

  

 

 

 

 

 

 

 

 

 

 

 

 

 

 

 

 

 

 

 

 

 

 

  

       董事長：朱文煌               經理人：王定中           會計主管：陳宜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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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盈餘轉發行新股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為考量未來營運規模之擴展並符合「實收資本

額不得低於現有輸儲設備原始取得成本百分之

三十五」之規定，本年度擬由可分配盈餘項下，

提撥股東股息 2 億 5,770 萬 580 元，發行新股

2,577 萬 58 股(每仟股無償配發約 100 股)，每股

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均為普通股，配發不足

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

內自行併湊成整股，其放棄併湊或併湊不足 1

股之畸零股，則按面額折付以現金分派之(計算

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計)，其股份授權董事

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二、本次發行新股後實收資本額為 28 億 3,470 萬

6,420 元，於股東常會決議通過，並陳報主管機

關依其核定結果辦理，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冊

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比例計算分派之。 

三、本次增資新股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股份相

同。 

四、本案如因主管機關修正，或本公司流通在外股

數異動等因素，致配股比率發生變動，擬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決議：無股東提問，經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總權數

233,076,701 權，贊成權數 233,022,030 權，占

表決總權數 99.97%，反對權數 12,588 權，無效

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42,083 權，本案照

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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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公司實務作業需求，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並拆分為「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

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無股東提問，經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總權數

233,076,701 權，贊成權數 233,006,057 權，占表

決總權數 99.96%，反對權數 20,318 權，無效權

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50,326 權，本案照案

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公司實務作業需求，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並拆分為「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請參閱附件)。 

決議：無股東提問，經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總權數

233,076,701 權，贊成權數 233,006,050 權，占表

決總權數 99.96%，反對權數 20,317 權，無效權

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50,334 權，本案照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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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由：全面改選本公司第 14 屆董事，敬請 選舉。 

說明： 

一、 本公司第 13屆董事任期將於本(112)年 06月 14

日屆滿三年，依法於本次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二、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第 14 屆選舉董事 11 人(含
獨立董事 3 人)，任期自民國 112 年 06月 19日
至 115 年 06 月 18 日止，任期三年(新任董事於
本次股東常會後即行就任)。 

三、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四、 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如附錄三(詳議事手冊)。 

五、 本公司候選人名單業經 112 年 05 月 09 日董事
會審查通過，相關資料如下： 

 

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 持有股數 

惠普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朱坤塗 

培元中學 欣彰天然氣、欣南天

然氣、欣雄天然氣

(股)公司董事長 

41,298,862 

惠普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朱文煌 

美國金門大

學財務碩士 

倍利證券新竹分公

司經理、欣南天然

氣、欣雄天然氣(股)

公司總經理、董事長 

41,29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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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 持有股數 

惠普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李怡寧 

中興大學地

政系 

欣南天然氣(股)公司

董事、和通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 

41,298,862 

惠普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邱振庭 

淡江大學財

務金融系 

欣雄天然氣(股)公司

業務部經理、怡和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 

41,298,862 

惠普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朱錦福 

大成高中 欣南天然氣(股)公司

工務部經理、欣雄天

然氣(股)公司副總經

理、副董事長 

41,298,862 

惠普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文軍 

輔仁大學體

育學系 

財團法人坤泰文教

基金會特助 

41,298,862 

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

員會 

代表人 

李文國 

政戰學校社

會工作學系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科員、秘

書、總幹事、副處

長、副主任、主任 

60,717,787 

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

員會 

代表人 

唐琴妮 

密西西比州

立大學企管

碩士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科員、專

員、科長、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檢查局

科員、稽查 

60,71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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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 持有股數 

張乃文 淡江大學會

計統計系  

66 年司法行政部調查

人員乙等特考 ( 高

考)、南區國稅局監察

室主任 

0 

王穎笙 淡江大學金

融研究所碩

士  

永昌期貨交易室襄

理、華南永昌證券承

銷部襄理、第一金證

券承銷部經理 

0 

陳欽智 中興大學會

計學系碩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審計部門協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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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無股東提問，本公司第 14 屆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1、董事當選名單： 

席次 戶號 戶名 當選權數 

1 9489 
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朱文煌 
425,641,959 權 

2 9489 
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朱坤塗 
382,283,273 權 

3 9489 
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怡寧 

370,801,982 權 

4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代表人：李文國 
366,053,573 權 

5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代表人：唐琴妮 
305,248,300 權 

6 9489 
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朱錦福 
255,525,881 權 

7 9489 
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邱振庭 
195,924,370 權 

8 9489 
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徐文軍 
171,222,347 權 

2、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席次 統一編號 戶名 當選權數 

1 M1002*****  張乃文  32,670,499 權 

2 A1282*****  王穎笙  27,034,937 權 

3 K1206*****  陳欽智  21,225,675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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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第 14 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敬請 公決。 

說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

代表人如為自己或他人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

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

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應對

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

可。 

二、 因應公司業務之需要，擬提請股東常會議決解

除本公司第 14 屆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

止之限制，本公司解除董事競業內容如附表。 

決議：無股東提問，經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總權數

233,076,701 權，贊成權數 232,843,221 權，占表

決總權數 99.89%，反對權數 149,906 權，無效

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83,574 權，本案照

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08 分。 

 (本次股東常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之要旨，詳盡內容

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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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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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 年度營業報告：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營業報告書 

(一)111 年度營運報告：  

1.四大主要營收預算達成情形：(元) 

營收項目 預 算 數 實際達成數 比    較 達成率% 

售氣收入 6,249,854,954 6,894,974,476 645,119,522 110.32

% 裝置收入 179,639,790 250,266,766 70,626,976 139.32

% 售電收入 42,989,033 32,813,091 -10,175,942 76.33 

其他營業收入 1,518,804 3,066,337 1,547,533 201.89

% 合  計 6,474,002,581 7,181,120,670 707,118,089 110.92

% 
2.損益達成情形：(元) 

項  目 預 算 數 實際達成數 比    較 

營業收入 6,474,002,581 7,181,120,670 707,118,089 

營業成本 5,832,641,497 6,361,749,305 529,107,808 

營業毛利 641,361,084 819,371,365 178,010,281 

營業費用 153,505,759 158,180,062.5 4,674,303.5 

營業利益 487,855,325 661,191,302.5 173,335,977.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57,524 -753,462 6,404,062 

稅前盈餘 480,697,801 660,437,840.5 179,740,039.5 

3.推廣達成情形：(戶) 

項  目 計畫推廣 實際推廣 比    較 達成率% 

工商戶 195 129 -66 66.15 

一般戶 2,225 3,859 1,634 173.44 

合  計 2,420 3,988 1,568 164.79 

備 註 
加強各類別用戶推廣，提升用戶觀念，以增加成交
戶數。 

4.供氣戶數成長情形：(戶) 
項  目 本(111)年度 上(110)年度 比    較 成長率% 

工商戶 2,928 2,891 37 1.28 

一般戶 91,229 87,684 3,545 4.04 

合 計 94,157 90,575 3,582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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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售氣量達成情形：(度) 

項  目 計畫售氣量 實際售氣量 比較 達成率% 

工商戶 578,040,000 671,243,120 93,203,120 116.12 

一般戶 9,360,000 10,578,628 1,218,628 113.02 

合 計 587,400,000 681,821,748 94,421,748 116.07 

檢 討 
111 年度售氣量較上(110)年度 6 億 2,689 萬 8,819 度，

增加 5,492萬 2,929度，成長 8.76%。 

6. 太陽光電事業：(kW)： 

項  目 計畫數 實際數 比較 達成率% 

完工 

建置容量 
10,172.51 10,044.35 -128.16  98.74 

發電量 10,247,204.00 7,533,048.00 -2,714,156.00  73.51 

檢 討 

一、因 111 年初缺工及缺料情形，導致建置進度延

後，影響發電量達成率。 

二、實際發電量較 110 年同期 2,395,768 度增加

5,137,280度，成長率為 214.43%。 

7.供氣安全及設備維護： 

(1)管線長度：(公尺) 
項目 110年管線長度 111年管線長度 增加長度 

高壓管線 142,205.20  147,811.85 5,606.65 

中壓管線 1,074,190.54  1,089,764.76 15,574.22 

低壓管線 300,366.43  304,770.53 4,404.10 

總長度 1,516,762.17  1,542,347.14 25,584.97 

(2)設備維護及汰換計畫執行情形： 

項目 計畫數 執行數 達成率% 

高中壓整壓站保養作業 687座 710座 103.35 

高中低壓管線查修漏作業 9,024公里 9,882公里 109.51 

用戶安全檢查作業(含工商用戶) 57,874戶 60,489戶 104.52 

高中低壓管線汰換作業 144件 166件 115.28 

檢       討 
111 年各項作業執行數均達計畫數，112 年將持續依計畫量

執行維護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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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物料採購及庫存值： 

(1) 111 年度因應工程需要，採購瓦斯表及被覆無
縫鋼管等項，累計金額為 1 億 1,977 萬 9,668

元。 

(2) 111年度庫存值至 12月底為 1億 9,570萬 7,194

元，較上(110)年度同期庫存值 2億 511萬 5,899

元，減少 940萬 8,705 元。 

(二)112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1. 建構完善之教育環境與制度，以增強員工專業技 
能，並積極推廣大型用戶，為公司創造有利的願景。 

2. 推廣既設管線內之原、工商用戶，並慎選評鑑工業
區、土地重劃區等之投資與爭取裝置使用天然氣，
以提升供氣普及率及提高投資效率。 

3. 響應政府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擬投資太陽光電事業
售電予台灣電力公司，且政府保障 20 年的售電費
率，具穩定之現金流入及獲利。 

4. 111 年度投資計畫概要： 
(1) 配合區塊供氣系統及支援年度用戶發展需要，
於既設供氣營業地區埋設輸氣管線，計畫埋設 3
萬 1,013 公尺 

(2) 配合區塊供氣系統管網改善，北高雄供氣服務
中心興建及配合新設管線工程。 

(3) 用戶計量表更新與新增。 
(4) 整體資訊系統電腦軟硬體設備之建置與維護。 
(5) 配合太陽光電裝置計畫，計畫開發裝置容量

244,462.87kW。 
5. 112 年度「輸氣管線維護管理計畫」及「輸氣管線
維修檢測汰換計畫」概要： 
(1) 為落實各項輸儲設備維護保養，訂定輸氣管線
巡邏、陰極防蝕系統測試、管線掛橋探漏、人
孔閥箱設備檢查等作業計畫。 

(2) 為提升用戶服務及供氣品質，定期實施用戶與
集合住宅安檢作業；積極辦理作業人員之教育
訓練和專業證照取得，計有氣體燃料導管乙、
丙級技術士、防火管理人員、高壓氣體特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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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操作人員、急救人員、露天開挖作業主管、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缺氧作業主管、公共工程
品質管理人員等。 

(3) 針對埋設年限達 20 年之既設管線，排定週期加
強檢測作業，對查有漏氣情形之管線，立即予
以汰換更新。 

(4) 依天然氣事業輸儲設備防災相關設施裝置維修
辦法第 2 條規定，建置整壓站監視系統，目前
已完成 87 站。 

董事長：朱文煌                   經理人：王定中             會計主管：陳宜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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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程序名稱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程序名稱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第一條： 
本公司有關資金貸與他人，均
依本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但
金融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辦理。 

第一條： 
本公司有關資金貸與他人、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事項均
依「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之規定辦理。但金融相
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 

文字酌修。 

第二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之對象，應限
於：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或行號。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之
公司或行號。所稱短期，係指
一年之期間。 
 
 
 
 
 
 
 
 
 
 
 
前項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之公司或行號，以下列情形為
限： 
一、公司持股達百分之四十

以上之公司因業務需要
者。 

二、他公司或行號因購料或
營運週轉需要者。 

三、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
意資金貸與者。 

第二條： 
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公司
之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
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
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
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
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
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百
分之四十。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公司短
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至百
分之四十之計算應以融資金
額累計計算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
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
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
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1.文字酌修。 

2.配合實務及刪

除依法辦理之內

容。 

3.統整原作業程

序第二條及第七

條至新作業程序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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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得貸與資金之對象及

評估標準： 
一、有業務往來者：所稱業務
往來之標準係指佔本公司進
貨或銷貨總額百分之八十
者，另貸放之額度以雙方間進
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為限。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公司持股達百分之四十以
上之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短
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二)他公司或行號因購料或營
運週轉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 
(三)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
資金貸與者。 

1.調整第一項至

新作業程序第三

條。 

2.調整第二項至

新作業程序第二

條。 

第三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
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
分之四十為限。 
 
二、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
如下： 
(一)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或行號，以雙方間業務往來
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
係指最近一年內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且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 
(二)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之
公司或行號，屬本公司之子公
司者以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
十五為限，其餘以本公司淨值
百分之二十為限。 

第八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
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總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
之四十為限。百分之四十之計
算以融資金額累計計算之。 
 
 
二、有業務往來者：個別貸與
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
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
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
額孰高者。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者：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3.配合實務及刪

除依法辦理之內

容。 

4.統整原作業程

序第七條及第八

條至新作業程序

第三條。 

第四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
方式： 
一、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不得超
過一年。 
 
二、利率不得低於本公司向金
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高利率
並按月計息，如遇特殊情形得
經董事會同意後，依實際狀況

第九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
方式： 
一、期限：每筆款項貸與期
限，以供短期週轉使用最長不
得超過一年。 
二、利率：資金貸與之利率，
以不得低於本公司向金融機
構短期借款之最高利率為原
則。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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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需要予以調整。 三、利息之計收方式以每月繳

息一次為原則，如遇特殊情形
得經董事會同意後，依實際狀
況需要予以調整。 

第五條：資金貸與辦理程序： 
本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時，須
經審計委員會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同意後
為之。於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
錄。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其子公
司間之資金貸與，應經其董事
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
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
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
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本公司或
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
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本
公司或其子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第十條：資金貸與辦理程序： 
對個別對象之資金貸與額
度，應先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
為之。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
間，或其子公司間之資金貸
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
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
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
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
二條第三項規定者外，本公司
或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
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
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十。 
董事會設置獨立董事者，其將
資金貸與他人，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
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3.調整原作業程

序第 4 項至新作

業程序第 1項。 

4.配合實務。 

第六條：詳細審查程序： 
一、借款人向本公司申請貸款
時，應備申請函送交本公司，
由財務部辦理審核。 
二、審核要點如下： 
(一)衡量資金貸與之必要性。 
(二)資金貸與金額是否符合第
三條規定。 
(三)有無其他足以危害本公司
及股東權益之處。 
(四)信用調查。 
(五)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
之評估價值。 
三、借款人除為本公司直接或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

第十一條：詳細審查程序： 
一、被貸與之公司或行號要求
貸款時，應備申請函送交本公
司。 
二、申請函應先經財務部門最
高主管審核，審核要點如下： 
(一)衡量是否必須貸與。 
(二)累計貸與金額是否於限期
內。 
(三)有無其他足以危害本公司
及股東權益之處。 
(四)信用調查。 
(五)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
之評估價值。 
三、財務部門最高主管審核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3.配合實務。 

4.原作業程序本

條第四項及第十

三條屬後續控管

措施，統整至新

作業程序第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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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分之五十之子公司外，應提供
同額本票、擔保品或其他本公
司要求之擔保。 

後，呈總經理核准並提報董事
會決議通過後辦理，不得授權
其他人決定。 
四、董事審議通過後，得依據
開立支票，併遵循下列規定辦
理： 
(一)支票須加蓋劃線、禁止背
書轉讓，抬頭書寫「限存＊＊
銀行＊＊帳號＊＊公司戶」，
還款時亦同。 
(二)登記「資金貸與關係公司
或行號備查簿」以控制貸與金
額，還款時亦同。 
(三)每月月底結算利息。 
(四)為擔保被貸與之公司或行
號確實於約定期限內償還還
貸款，本公司得視需要，要求
被貸與之公司或行號，提供該
公司或行號簽發面額為貸與
總額度，未載到期日，以本公
司為受款人，以免除作成拒絕
證書，且提示期限為一年之本
票交與本公司，被貸與之公司
或行號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
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
利息，連同本金一併清償後，
方可將本票借款等註銷、歸還
或辦理抵押權塗銷。 

第七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
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
餘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
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
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以上。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
貸與金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
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第十二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
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
餘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
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
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以上。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
貸與金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
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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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
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
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八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
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應注意借款人利息
是否正常繳息，並不定期作信
用調查。如有提供擔保品者，
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
動情形。 
二、借款人若未依約定期限內
償還貸款，本公司得要求借款
人立即償還所有借款，或就其
所提供之擔保品或保證人，依
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三、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
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
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
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第六
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
予登載備查。 
四、如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
象不符本程序規定或餘額超
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
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五、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六、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
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
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
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
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
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書。 

第十三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
控管措施： 
一、本公司以被貸與資金之公
司或行號每月月底是否正常
繳息，並不定期作信用調查，
以加強控管，被貸與資金之公
司或行號若未依約定期限內
償還貸款，本公司可持其所簽
立之本票至所指定銀行取回
債權或處分擔保品。 
 
 
二、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
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
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
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第十
一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
詳予登載備查。如因情事變
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程序規
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
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
計委員會。 
 

三、為強化公司對於資金貸與
作業之控管，內部稽核人員應
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
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
員會。 
四、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
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
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
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
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
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書。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3.配合實務。 

 第十四條：逾期債權處理程
序： 
一、董事會編製次年度預算發
現短期融通資金有可能超過
企業淨值百分之四十時，另按

整併至新作業程

序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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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本公司催收作業規定予以收
回。 
二、逾期債權除依本公司催收
作業規定處理外，如有發生逾
期且經催討仍無法收回之債
權時，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
擔保品或保證人依法進行處
分或追償，以確保本公司之權
益。 

第九條：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
反本作業規定依證交法、相關
法令及工作規則之規定辦理
懲處。 

第十五條：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違反本作業規定依證交法、相
關法令及工作規則之規定辦
理懲處。 

條次變更。 

第十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
資金貸與他人者，本公司應命
該子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理準則」
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
理。 
本公司之子公司辦理資金貸
與他人事項，由該子公司之董
事會決議之，並應配合法令公
告事項提供相關資料予本公
司。 

第十六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擬
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本公司應
命該子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理準
則」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
辦理。惟母公司與子公司不得
同時貸與同一公司或行號。 

1.條次變更。 

2.配合實務。 

第十一條：本作業程序應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
時亦同。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
計算之。 

第十七條：本作業程序應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經董事會通過
後，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
時亦同。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
計算之。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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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程序名稱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程序名稱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 

 

第一條：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事項，均依本作業程序之規

定辦理。但金融相關法令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 

第一條： 

本公司有關資金貸與他人、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事項均

依「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之規定辦理。但金融相

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 

文字酌修。 

第二條： 

本作業所稱背書保證包括下

列事項： 

一、融資背書保證，包括： 

(一)客票貼現融資。 

(二)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

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

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

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

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

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

歸類列入前二款之背書或保

證事項。 

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

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

權、抵押權者，亦應依本程序

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作業所稱背書保證包括下

列事項： 

一、融資背書保證，包括： 

(一)客票貼現融資。 

(二)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

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

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

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

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

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

歸類列入前二款之背書或保

證事項。 

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

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

權、抵押權者，亦應依本程序

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 

第三條：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

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第四條：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

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1.條次變更。 

2.配合法令。 

3.統整原作業

程序第四條

及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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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

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

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

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

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

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

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者，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

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

履約保證連帶擔保者，不受前

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

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

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二、公司之子公司。 

三、公司之母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

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

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

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

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

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者，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

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

履約保證連帶擔保者，不受前

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

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

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至新作業程

序第三條。 

 第十八條：得背書保證之對象

及評估標準：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對象如

下列，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擔保

品：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之子公司。 

三、公司之母公司。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

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

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

1.統整原作業

程序第四條

及第十八條

至新作業程

序第三條。 

2.統整原作業

程序本條第

三項至新作

業程序第四

條第四項。 

3.統整原作業

程序本條第

四項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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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

背書保證者，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所稱業務往來之標準係指佔

本公司進貨或銷貨總額百分

之八十者，另背書保證金額以

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為限。 

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

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

司，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

改善計畫，呈董事會報告，並

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

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

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

之合計數為之。 

項至新作業

程序第六條

第五項。 

第四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額度如下： 

一、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總額，

以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為

限。 

二、本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

證額度，以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二十為限。 

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得

為背書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以前兩

項規定為限。 

四、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從

事背書保證，對單一對象提供

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雙方

於背書保證最近一年內業務

往來交易金額。業務往來交易

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

金額孰高者。 

第十九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

為限，及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額度，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二十為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之金額以前項規定

為限。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訂定

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並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

性及合理性。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3.配合實務。 

4.統整原作業

程序第十八

條第四項~第

五項至新作

業程序本條

第五項。 

第五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第二十條：背書保證辦理程 1.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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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須經

審計委員會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

之。 

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一定

金額內決行，事後再報經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之。 

 

 

 

 

 

 

 

 

 

於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序： 

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董事會

決議同意後為之，但董事會得

授權董事長於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內決行，事後再報經最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之，並將辦

理之有關情形報股東會備查。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子公司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

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

書保證，不在此限。 

董事會設置獨立董事者，其為

他人背書保證，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

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2.文字酌修。 

3.配合實務。 

4.調整原程序

本條第二項

至新程序第

十一條第二

項。 

第六條：詳細審查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

應由經辦部門敘明背書保證

公司對象、種類、理由及金

額，由財務部審核。 
 

二、審核要點如下：  

(一)衡量背書保證之必要性。 

(二)背書保證金額是否符合

第四條之限額。 

(三)有無其他足以危害本公

司權益之處。 

(四)信用調查。 

(五)應否取得擔保品及其評

估價值。 

 

 

三、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

第二十一條：詳細審查程序及

後續控管措施：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

應由經辦部門提報簽呈，敘明

背書保證公司對象、種類、理

由及金額，提報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辦理。 

二、申請背書保證簽呈應先經

財務部門最高主管審核，審核

要點如下：  

(一)衡量是否必須背書保證。 

(二)累計背書保證金額是否

超出限額。 

(三)有無其他足以危害本公

司權益之處。 

(四)信用調查。 

(五)應否取得擔保品及其評

估價值。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3.配合實務。 

4.統整原作業

程序第十八

條第五項~第

六項至新作

業程序本條

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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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

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

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

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四、因情事變更，本公司背書

保證對象原符合本程序第三

條規定而嗣後不符規定，或背

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

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度

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

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

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五、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

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

公司，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

關改善計畫，呈董事會報告，

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前述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

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

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

之合計數為之。 

六、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

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七、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

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

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

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

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三、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

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

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

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

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備查。如因情

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

本程序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

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

計畫送審計委員會。 

 

 

 

 

 

 

 

 

 

 

 

 

 
四、為強化公司對於背書保證

作業之控管，內部稽核人員應

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

會。 

五、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

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

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

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

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第二十一條之一：證券交易法

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規定之

外國公公司(以下簡稱外國公

司)辦理資金貸與他人、為人

考量本公司

無此情形，本

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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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應準用本

作業規定辦理。 

外國公司無印鑑者，得不適用

第二十二條之一項之規定。 

外國公司依本作業規定計算

之淨值，係指資產負債表歸屬

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第七條：背書保證之印鑑章為

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

鑑，並應依公司規定作業程

序，始得鈴印或簽發票據。該

印鑑章應由專責人員保管，其

人員授權董事長指派，變更時

亦同。 

第二十二條：背書保證之專用

印鑑章為向經濟部申請登記

之公司印章，該印鑑章應由經

董事會同意之專責人員保

管，並依所定程序，始得鈴印

或簽發票據。 

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公

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

會授權之人簽署。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3.配合實務。 

4.考量本公司

無此情形，刪

除第二項。 

第八條：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

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作業

程序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

本作業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

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

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

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作業

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

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前項於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辦理背書

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所訂額度之

必要且符合公司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

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

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

具名聯保，並修正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

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

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

分。董事會設置獨立董事者，

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第九條：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

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

餘額。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

第二十四條：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之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

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

餘額。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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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台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帳面金

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

書保證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

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

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

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子公司

背書保證餘額占本公司淨值

比例計算之。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台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帳面金

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

書保證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

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

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

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子公司

背書保證餘額占本公司淨值

比例計算之。 

第十條：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

反本作業規定依證交法、相關

法令及工作規則之規定辦理

懲處。 

第二十五條：經理人及主辦人

員違反本作業規定依證交

法、相關法令及工作規則之規

定辦理懲處。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擬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本

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辦理準則」規定訂定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

第二十六條：本公司之子公司

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辦理準則」規定訂定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應依所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3.新程序本條

第二項為原

程序條文第

二十條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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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辦理。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子公司，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為背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

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子公司間背

書保證，不在此限。 

定作業程序辦理。 

第十二條：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

計算之。 

第二十七條：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

之決議。經董事會通過後，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

計算之。 

1.條次變更。 

2.文字酌修。 

 

 

 

 


